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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是善意侵权人在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中进行合法来源抗辩的法律规范基础。该

条款有严格的适用限制，仅限于有体复制件的出租与发行，而不适用于权利的许可。权利受让人在著作

权侵权纠纷中以其所享有的权利具有合法来源为由提起合法来源抗辩，不符合立法者的初衷和《著作权

法》原理。因此，在认定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与否前，首先应审查纠纷所涉主体与抗辩主张是否符合立法

规定与法理基础，谨慎使用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法律方法，以有效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著作权侵权，合法来源，有体复制件，权利受让人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Assignee’s  
Defense of Legal Source in  
Copyright Dispute 
—Com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and  
Infringement Dispute Case of Chu’s Time-Lapse Photography Video 

Xiaoyang Liu 

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Received: Jun. 23rd, 2021; accepted: Aug. 2nd, 2021; published: Aug. 6th, 2021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827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8277
http://www.hanspub.org


刘晓阳 
 

 

DOI: 10.12677/ass.2021.108277 2005 社会科学前沿 
 

 
 

Abstract 
Article 53 of the Copyright Law is the legal standard basis for the bona fide infringer to defend the 
legitimate source of copyright in civil dispute cases. This clause is subject to strict restrictions on 
the lease and distribution of physical copies, and does not apply to licensing of rights. It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or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Copyright Law that the as-
signee of the right in the dispute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makes a defense against the legal 
source on the ground that the right he enjoys has the legal source. Therefore, before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defense of legal source is established or not, we should first examine whether the 
subject involved in the dispute and the defense claim conform to the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nd le-
gal basis, and carefully use the legal method of expanded interpretation and analogy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infri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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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合法来源抗辩条款，也被著作权领域内的研究者们称作对善意第三人予以免责的条款。其规范基础

为《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 1。事实上，在我国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2。随着与知识产权相

关的行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稳步发展，著作权的重要性愈发受到权利人的重视，与此相关的民事纠纷

也陡然增多。在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人在应诉时大多以善意侵权人的身份自居，在诉讼过程中

往往都会引用上述条款来提起合法来源抗辩，以达到免除财产责任的目的。尽管条文表述已较为清楚明

晰，但是实践中各地法院对该条款的理解与适用不尽相同。立法者在《著作权法》中增设合法来源抗辩

条款的学理依据是什么？合法来源的含义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著作权受让人可否在纠纷中援引相关法条

进而提出合法来源抗辩的主张呢？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加深对《著作权法》合法来源抗辩条款的研究

与应用。 
2020 年上海市版权局发布了上一年度该市十大著作权法案件，其中“初某延时摄影视频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案”3赫然在列。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以该案被告“上海包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词

条进行检索后发现，该公司与数个自然人存在类似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且在与之相关的十数封判决

中都以其作为著作权受让人为由进行合法来源抗辩。鉴于该案的典型性，本文将在分析“初某延时摄影

视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所涉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对该案判决予以评析，以期对国内相关法制实

践的推进以及图片网站、视频平台的发展有所助益。 

Open Access

 

 

1《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

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发行者、出租者应当对其发行或者出租的复

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依据《著作权法》第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相应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3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15 民初 1720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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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情介绍及审理结果 

2.1. 案情简要介绍 

初某作为专业摄影师，受雇于视觉中国、Getty Images 等公司，兼任系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他拍

摄的图片及视频作品色彩对比强烈、寓意丰富深刻，曾多次获奖并被发表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

时报》等国外知名媒体上。2014 年，初某为拍摄能够反映国家在保护和发展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所取

得的成绩的作品，在北京市内古代建筑及现代地标等处取景，进行了为期两年时间左右的连续拍摄。此

后，他花费两月有余的时间对拍摄的众多摄影作品进行剪辑，最终创作出长达两分钟左右的视频，并在

优酷视频平台首次发。后初某发现包图公司在未获其授权的情况下，在网站上公开销售上述视频。此外，

该视频的下载页面的一则声明不仅未署其姓名，还称版权归包图公司所有。初某认为包图公司的行为系

侵害其的署名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而被告则从三个方面进行抗辩，主张自身享有该视频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一，侵权视频由其网站

的注册设计师上传，且被告在该设计师上传视频时已经对其权属进行了基本的审查活动，尽到了合理的

注意义务；其二，其作为大众创意内容供给平台，仅为用户提供电子信息的存储空间，不具有侵害原告

著作权的动机，也未实施销售案涉视频作品的侵权行为，不是直接侵权人。其三，设计师在上传涉案侵

权视频作品时，已经默认网站公示的《版权归属协议》及《版权声明》的有关条款，即设计师对其上传

的素材仅享有署名权，其余著作权属于被告所有。 

2.2. 案件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视频系其将采用延时摄影方式拍摄的大量照片，通过选择、

剪辑、配乐等方法后期处理而成的一段展现北京城市风光的视频。该视频在内容表达与展现角度上具有

独创性，符合《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有关规定。因此，该视频作品受法律保护。原告提供了其在第三

方平台发表涉案视频作品的信息，提交了制作该视频所使用的相应高清图片及制作形成的高清视频，并

就创作该视频的过程进行简要陈述。法院认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可认定原告就是该争议作品的

作者，其基于著作权提起本案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虽然提供了上传侵权视频作品的设计师的后台认证信息、其向该设计师支付报酬的回款凭证以

及设计师上传作品时默认的《版权归属协议》及《版权声明》等文件。虽然设计师向被告网站上传视频

作品时根据与被告的约定转移了标的物的除署名权外的其他著作权，但是该经营模式的本质是被告向设

计师购买相应素材的著作权后，通过该网站向公众传播并从中获利。即，被告实际上是以著作权受让人

的身份在其网站上传播相应视频作品。此行为并非仅为设计师上传的素材提供信息存储空间，而应被定

性为直接向不特定的网络用户提供侵权视频的违法行为。由于被告并不满足《著作权法》中合法来源抗

辩条款的主体要求，因此其是否尽到注意义务不影响权力机关对有关责任的认定。基于上述考虑，该案

法院并未采纳被告一方所提出的抗辩主张。 
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包图公司以著作权受让人的身份在其经营的网站上传播原告

创作的视频作品，且未为原告署名。此项行为侵害了原告作为真实权利人的署名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

被告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向原告初某赔礼道歉的同时赔偿其赔偿经济损失。 

3. 合法来源抗辩的理论基础 

《著作权法》上的合法来源抗辩条款并非横空出世，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该条

款与善意取得制度一样，均脱胎于民法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理论[1]。该理论重在维护物的交易安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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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三人与真实权利人对流转后的物的权利归属发生争议时，只要该第三人主观上出于善意且客观上支

付了合理对价，那么纠纷所涉之物的交易安全以及其背后的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就当然受到法律的合理保

护[2]。 
我国立法机关以 TRIPS 协议的有关条文为蓝本 4，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在《著作权法》中增设

了合法来源抗辩条款[3]。立法者的这一行为，也是他们基于利益平衡的思考下所做出的一种选择。从反

面来看，复制品的发行者或出租者被要求履行提供复制品合法来源的法律义务。敦促他们在不知道其所

发行、出租的复制品系侵权产品的境况中，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案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否

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的法律义务促使他们在出版、制作、发行、出租复制品的过程中，养成

保留好交易的凭证的习惯，以达到在发生著作权侵权纠纷时能证明其复制品来源合法的目的。只有这样

著作权人才能在流通环节通过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最终向侵权复制品的源头追索责任，以维护自身合

法的著作权益。从正面来看，立法者又要对上述主体所履行的法律义务的轻重予以衡量，避免过于严苛

的法律义务挫伤他们商贸的积极性。即只要他们在出版、制作、发行或是出租复制品的过程中尽到合理

的注意义务，即便不知道纠纷所涉及的产品是侵权产品，亦能免于承担赔偿责任。从这个角度看有利于

在保护他们正当利益的基础上，加速微观层面商品在市场中的流通速度并提高宏观角度上整体经济的发

展质量。 
在“初某延时摄影视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被告包图公司根据其与设计师的约定已经取

得争议视频作品的权利。即被告具有了著作权人的身份，并在网站运行过程中直接实施了向网络用户提

供侵权视频的行为。此时，被告包图公司并不符合民法上保护善意第三人理论中关于主体的要求，其是

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所不问。 

4. 合法来源内涵的立法解读 

尽管立法者在知识产权三大基本法律中都规定了合法来源抗辩条款，但是在“合法来源”概念的表

述上却稍有不同。《著作权法》与《专利法》5保持条文表述上的该法律名词一致性，均采用“合法来源”

一词，而《商标法》6则略有不同，以“合法取得”四字代替“合法来源”一词。同一法律名词在不同司

法语境下的含义尚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更何况表述相异的法律名词在知识产权法中的三大不同领域呢？

正是考虑到我国语言文化及文字表述上博大精深的特点，因此在对《著作权法》合法来源抗辩条款予以

理解时，应立足于立法初衷而进行研究，避免认识的偏差导致司法不公的局面，以维护法治建设的统一

性。 
目前在著作权司法应用中针对“合法来源”的理解主要有两种相异的观点。其一，部分学者认为“合

法来源”与“合法授权”在词义层面近乎一致。因此该条款的文义应被理解为：只要证明被诉侵权产品、

作品来自合法的复制者，即可认定抗辩主张的成立。其二，也有一部分从事著作权审判的人员从维系交

易市场稳定性角度发表看法，认为只要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是“三无”产品，并且其能提供相应证据来

证明自身通过正规的进货渠道取得货物便可认定其商品来源合法。本文观点与后者基本相同，理由如下： 
第一，不能将“合法来源”与“合法授权”混为一谈，两词在内涵与外延上均有显著差别。从文字

表述来看，《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已经对“合法来源”与“合法授权”在不同语境下进行了分别表述：

 

 

4TRIPS 协议第 45 条第 1 款规定：司法当局有权令故意从事侵权活动或有合理的根据知道是在从事侵权活动的侵权人就因侵权人对

权利所有人知识产权的侵犯而对权利所有人造成的损害向其支付适当的补偿。 
5《专利法》第 70 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

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6《商标法》第 53 条第 3 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

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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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品出版者及制作者要取得“合法授权”，而发行者、出租者须说明复制件的“合法来源”。此种差

别是立法者们的有意选择，而非出于避免文字在表述方面有所重复的目的。从立法初衷分析，设立该条

款设意在保护那些能够自证清白的“善意侵权人”的同时，助力真实权利人通过“善意侵权人”提供的

“合法来源”线索进行溯源，直至向最初的“恶意侵权人”追索责任。因为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与

发行者、出租者在商品制造与流通链条中所处的环节不同，所以其实施相应行为所产生的侵权后果及影

响范围也不尽相同。因此，立法者决定对他们分别苛以两种轻重程度不同的法律义务。而从现实层面的

可行性及交易秩序的稳定性方面看，商品从制造到流通、从购买到使用的过程中，销售者作为连接生产

与消费的重要一环，对市场经济的稳步运行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如果要求其证明所售商品有“合法授

权”无疑过分加重其在商品流通领域的审查义务，不仅在现实层面不具有较高的可行性，而且也降低了

市场交易的流畅度。鉴于以上考量因素，立法者以“合法授权”的标准要求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举

证责任；而对于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而言，仅要求其证明相关产品具有合法来源即可[4]。 
第二，“合法来源”有严格的构成要件。首先，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提起合法来源抗辩的适格主

体只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复制件的发行者及出租者[5]。其次，“合法来源”的客体乃侵犯著作权人权利

的作品。该作品可以有体复制件的商品形式而存在。再次，被诉侵权者若提起合法来源抗辩，其主观上

应当为善意。即其在不可能知道或是应道知道而事实上不知道的情况下，实施了出版、制作、发行以及

出租的行为[6]。最后，被被诉侵权人要在客观上提供有关证据以证明真实权利人所指控的侵权产品来源

合法。 
综合上述论断，本文提出如下拙见：该法中的“合法来源”是指被控侵权的发行者、出租者在正规

的交易渠道中，签订正常的买卖合同后以合理的市场交易价格购买非法律所禁止出版、传播的商品。在

“初某延时摄影视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被告包图公司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的理由是其著作权

权利经设计师合法许可而获得，并不符合“合法来源”的客体要求。即“合法来源”仅指有体复制件的

产品具有合法来源，并不是用于权利的许可。 

5. 著作权受让人身份的认定 

依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的明文规定，只有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才能主张合法来源抗辩，

而出版者、制作者并不享有提起此种抗辩的权利[7]。因此，对于著作权纠纷案件中争议主体身份的认定，

直接影响着某一方主体提起的合法来源抗辩主张能否成立。目前，学界对“出租”一词的含义理解较为

明确与统一，但是在“发行”的内涵上尚无一致意见。考虑到我国《著作权法》上并未对“发行”一词

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在探析其内涵时可参照该法第十条第六款中关于“发行权”的相关规定。鉴于该条

表述“发行权”时的行为方式为“出售”或“赠与”，所以可将“发行”理解为包括“出售”和“赠与”

两种表现形式的一种行为。因此，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官常常以“发行者”包含“销售者”或是将“销售

者”比照“发行者”为由[8]，肯定市场交易中销售方援引合法来源条款的做法。 
在“初某延时摄影视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被告方包图公司主张对《著作权法》第五十

三条进行扩张解释，使著作权的受让人能被包括在该条所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主体的范围之中，以达到

其通过援引法条进而提出抗辩主张的目的。虽然扩张解释作为理论与实务界学者们释法时常用的一种解

释方法，但是该方法的适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现行立法存在法律漏洞[9]。本文认为，该条所明确列

举的抗辩主体只有两类并非法律漏洞。立法者之所以并未将著作权受让人规定在内，是因为他们在遵从

法理基础之上权衡利弊所做的选择。法律一般要求著作权受让人承担更高的实质审查义务，而不仅限于

证明合法来源。原因在于著作权人的获利方式主要是给予作品本身的著作权所产生的价值，其对受让作

品的著作权权属具有实质审查的义务[10]；而作为“发行者”代表的“销售者”则主要通过低价购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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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价卖出的方式赚取差价，所以他们只需说明产品来源合法即可。如果对销售方施加对所售商品著作

权权属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将会阻碍商品流通。事实上“销售者”也不具有条件与能力进行著作权权

属的实质审查。 
因此，对著作权法合法来源抗辩条款进行扩张解释，将抗辩主体的范围扩张至权利受让人的请求有

悖于《著作权法》原理与立法目的。法院判决被告包图公司的主张合法来源抗辩缺乏法律依据的判决，

条例清晰，有理有据。 

6. 结语 

《著作权法》规定的合法来源抗辩究竟应当如何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该案法院在精准洞悉

立法初衷的基础之上准确阐明合法来源抗辩条款的深刻内涵：该条仅指有体复制件的出租与发行应有合

法的来源，而非指于著作权权利的许可需合乎法律。此外，该法院表明在释法时进行扩张解释的前提是

法条存在漏洞，而《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对于抗辩主体的限制是立法者的有意选择而非法律漏洞，因

此该案被告不能适用合法来源抗辩条款。此判决对著作权领域甚至整个知识产权范畴内的同类案件在法

律方法的适用上均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有助于图片网站与视频平台构建良好的商业运营模式，对市场

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的态势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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